
产品未附具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签

不符合规定的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饲料、饲料添加剂成品，产品标签。

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及其他有关资料。

询问有关人员。

三、判定标准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

当责令改正，并立案调查。

1. 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未附具质量检验合格证的；

2. 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

四、说明

1.质量检验合格证是指粘贴或者印刷等形式附具，表示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的信息。

2.标签应当以中文或者适用符号标明产品名称、原料组

成、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净重或者净含量、贮存条件、使

用说明、注意事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以及

地址、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和产品质量标准等。加入药物饲料

添加剂的，还应当标明“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字样，并标



明其通用名称、含量和休药期。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

饲料，还应当标明“本产品不得饲喂反刍动物”字样。

五、附件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对生

产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检验合格的，应

当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未经产品质量检验、检验不合

格或者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不得出厂销售。

第二十条第一款 出厂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应当包

装，包装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卫生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包装上应当附具标

签。标签应当以中文或者适用符号标明产品名称、原料组成、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净重或者净含量、贮存条件、使用说

明、注意事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以及地址、

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和产品质量标准等。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

的，还应当标明“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字样，并标明其通

用名称、含量和休药期。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饲料，

还应当标明“本产品不得饲喂反刍动物”字样。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销售的

饲料、饲料添加剂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

签不符合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可



以处违法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 30%以下罚款。

2.饲料标签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标签标示的

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商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包括

进口产品），不包括可饲用原粮、药物饲料添加剂和养殖者

自行配制使用的饲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3术语和定义

GB/T 10647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饲料标签 feed label

以文字、符号、数字、图形说明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

料原料内容的一切附签或其他说明物。

3.2饲料原料 feed material



来源于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者矿物质，用于加工制作

饲料但不属于饲料添加剂的饲用物质。

3.3饲料 feed

经工业化加工、制作的供动物食用的产品，包括单一饲

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和精料补充料。

3.4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来源于一种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者矿物质，用于饲料

产品生产的饲料。

3.5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feed additive premix

由两种（类）或者两种（类）以上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为

主，与载体或者稀释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包括复合

预混合饲料、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3.6复合预混合饲料 premix

以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中任何两类或两类

以上的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为主，与其他饲料添加剂、载体和

（或）稀释剂按一定比例配制的均匀混合物，其中营养性饲

料添加剂的含量能够满足其适用动物特定生理阶段的基本

营养需求，在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或动物饮用水中的添加

量不低于 0.1%且不高于 10%。

3.7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vitaminpremix

两种或两种以上维生素与载体和（或）稀释剂按一定比

例配制的均匀混合物，其中维生素含量应满足其适用动物特



定生理阶段的维生素需求，在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或动物

饮用水中的添加量不低于 0.01%且不高于 10%。

3.8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trace mineral premix

两种或两种以上矿物质微量元素与载体和（或）稀释剂

按一定比例配制的均匀混合物，其中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能

够满足其适用动物特定生理阶段的微量元素需求，在配合饲

料、精料补充料或动物饮用水中的添加量不低于 0.1%且不高

于 10%。

3.9浓缩饲料 concentrate feed

主要由蛋白质、矿物质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

的饲料。

3.10配合饲料 formula feed；complete feed

根据养殖动物营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

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3.11精料补充料 supplementary concentrate

为补充草食动物的营养，将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

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3.12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在饲料加工、制作、使用过程中添加的少量或者微量物

质，包括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一般饲料添加剂。

3.13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blender

由一种或一种以上饲料添加剂与载体或稀释剂按一定



比例混合，但不属于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饲料添加剂产品。

3.14许可证明文件 official approval document

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饲料、饲料添加剂进口登

记证，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以及饲料添加剂、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的统称。

3.15通用名称 common name

能反映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的真实属性并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产品名称。

3.16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 guaranteed analysis of product

在产品保质期内采用规定的分析方法能得到的、符合标

准要求的产品成分值。

3.17净含量 net content

去除包装容器和其他所有包装材料后内装物的量。

3.18物饲料添加剂 medical feed additive

为预防、治疗动物疾病而掺入载体或者稀释剂的兽药的

预混合物质。

4基本原则

4.1 标示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

定。

4.2 标示的内容应真实、科学、准确。

4.3 标示内容的表述应通俗易懂。不得使用虚假、夸大

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不得以欺骗性表述误导消费者。



4.4 不得标示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内容。

但饲料中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可以对所添加的药物饲料

添加剂的作用加以说明。

5应标示的基本内容

5.1卫生要求

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应符合相应卫生要求。饲

料和饲料原料应标有“本产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字样，以

明示产品符合 GB 13078 的规定。

5.2产品名称

5.2.1产品名称应采用通用名称。

5.2.2 饲料添加剂应标注“饲料添加剂”字样，其通用

名称应与《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的通用名称一致。饲料

原料应标注“饲料原料”字样，其通用名称应与《饲料原料

目录》中的原料名称一致。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和进口饲

料、进口饲料添加剂的通用名称应与农业部相关公告的名称

一致。

5.2.3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的通用名称表述为“混合型饲

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规定的产品名称或类

别”，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乙氧基喹啉”、“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抗氧化剂”。如果产品涉及多个类别，应逐一标明；如

果产品类别为“其他”，应直接标明产品的通用名称。

5.2.4 饲料（单一饲料除外）的通用名称应以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复合预混合饲料、微量元素预混合

饲料或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中的一种表示，并标明饲喂对象。

可在通用名称前（或后）标示膨化、颗粒、粉状、块状、液

体、浮性等物理状态或加工方法。

5.2.5 在标明通用名称的同时，可标明商品名称，但应

放在通用名称之后，字号不得大于通用名称。

5.3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

5.3.1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应符合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的

要求。

5.3.2 饲料和饲料原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的标示

要求，见表１。

表１ 饲料和饲料原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的标示

要求

序

号

产 品

类别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

值项目
备注

1 配 合

饲料

粗蛋白质、粗纤维、

粗灰分、钙、总磷、氯

化钠、水分、氨基酸

水 产 配 合

饲料还应标明

粗脂肪，可以不

标明氯化钠和

钙

2 浓 缩

饲料

粗蛋白质、粗纤维、

粗灰分、钙、总磷、氯



化钠、水分、氨基酸

3 精 料

补充料

粗蛋白质、粗纤维、

粗灰分、钙、总磷、氯

化钠、水分、氨基酸

4 复 合

预 混 合 饲

料

微量元素、维生素

和（或）氨基酸及其他

有效成分、水分

5 微 量

元 素 预 混

合饲料

微量元素、水分

6 维 生

素 预 混 合

饲料

维生素、水分

7 饲 料

原料

《饲料原料目录》

规定的强制性标识项目

序号 1、2、3、4、5、6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中氨

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具体种类应与产品所执行的质量

标准一致。

液态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不需标示水分。

5.3.3 饲料添加剂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的标示要求,

见表 2。



表 2 饲料添加剂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的标示

要求

序

号

产品类别 产品成分分析保

证值项目

备注

1 矿物质微量

元素饲料添加剂

有效成分、水分、

粒（细）度

若无粒

（细）度要求

时，可以不标

2 酶制剂饲料

添加剂

有效成分、水分

3 微生物饲料

添加剂

有效成分、水分

4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有效成分、水分

5 其他饲料添

加剂

有效成分、水分

执行企业标准的饲料添加剂产品和进口饲料添加剂产

品，其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还应标示卫生指标。

液态饲料添加剂不需标示水分。

5.4原料组成

5.4.1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应标明主要饲

料原料名称和（或）类别、饲料添加剂名称和（或）类别；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应标明饲料添加剂名



称、载体和（或）稀释剂名称；饲料添加剂若使用了载体和

（或）稀释剂的，应标明载体和（或）稀释剂的名称。

5.4.2 饲料原料名称和类别应与《饲料原料目录》一致；

饲料添加剂名称和类别应与《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一致。

5.4.3 动物源性蛋白质饲料、植物性油脂、动物性油脂

若添加了抗氧化剂，还应标明抗氧化剂的名称。

5.5产品标准编号

5.5.1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应标明产品所执行的产品

标准编号。

5.5.2 实行进口登记管理的产品，应标明进口产品复核

检验报告的编号；不实行进口登记管理的产品可不标示此

项。

5.6使用说明

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应标明饲喂阶段。浓缩饲料、复

合预混合饲料应标明添加比例或推荐配方及注意事项。饲料

添加剂、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和维生素预混合饲料应标明推

荐用量及注意事项。

5.7净含量

5.7.1 包装类产品应标明产品包装单位的净含量；罐装

车运输的产品应标明运输单位的净含量。

5.7.2 固态产品应使用质量标示；液态产品、半固态或

粘性产品可用体积或质量标示。



5.7.3 以质量标示时，净含量不足 1 kg 的，以克(g)作为

计量单位；净含量超过 1 kg（含 1 kg）的，以千克(kg)作为计

量单位。以体积标示时，净含量不足 1 L 的，以毫升（mL 或

ml)作为计量单位；净含量超过 1 L（含 1 L）的，以升(L 或 l）

作为计量单位。

5.8生产日期

5.8.1 应标明完整的年、月、日。

5.8.2 进口产品中文标签标明的生产日期应与原产地标

签上标明的生产日期一致。

5.9 保质期

5.9.1 用“保质期为＿＿天(日)或＿＿月或＿＿年”或“保

质期至：＿年＿月＿日”表示。

5.9.2 进口产品中文标签标明的保质期应与原产地标签

上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5.10 贮存条件及方法

应标明贮存条件及贮存方法。

5.11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

实行行政许可管理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应标明行

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

5.12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

5.12.1 实行行政许可管理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应

标明与行政许可证明文件一致的生产者名称、注册地址、生



产地址及其邮政编码、联系方式；不实行行政许可管理的，

应标明与营业执照一致的生产者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

及其邮政编码、联系方式。

5.12.2 集团公司的分公司或生产基地，除标明上述相关

信息外，还应标明集团公司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5.12.3 进口产品应标明与进口产品登记证一致的生产

厂家名称，以及与营业执照一致的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

的销售机构或代理机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方式等。

5.13 其他

5.13.1动物源性饲料

5.13.1.1 动物源性饲料应标明源动物名称。

5.13.1.2 乳和乳制品之外的动物源性饲料应标明“本产

品不得饲喂反刍动物”字样。

5.13.2 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

5.13.2.1 应在产品名称下方以醒目字体标明“本产品加

入药物饲料添加剂”字样。

5.13.2.2 应标明所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5.13.2.3 应标明本产品中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有效成分

含量、休药期及注意事项。

5.13.3委托加工产品

除标明本章规定的基本内容外，还应标明委托企业的

名称、注册地址和生产许可证编号。



5.13.4定制产品

5.13.4.1 应标明“定制产品”字样。

5.13.4.2 除标明本章规定的基本内容外，还应标明定制

企业的名称、地址和生产许可证编号。

5.13.4.3 定制产品可不标示产品批准文号。

5.13.5进口产品

进口产品应用中文标明原产国名或地区名。

5.13.6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产品的标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13.7其他内容

可以标明必要的其他内容，如：产品批号、有效期内的

质量认证标志等。

6基本要求

6.1 印制材料应结实耐用；文字、符号、数字、图形清

晰醒目，易于辨认。

6.2 不得与包装物分离或被遮掩；应在不打开包装的情

况下，能看到完整的标签内容。

6.3 罐装车运输产品的标签随发货单一起传送。

6.4 应使用规范的汉字，可以同时使用有对应关系的汉

语拼音及其他文字。

6.5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常

用计量单位参见附录Ａ。



6.6 一个标签只能标示一个产品。

附录Ａ

（资料性附录）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常用计量单位

Ａ.１ 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计量单位

Ａ.１.１ 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粗灰分、总磷、

钙、氯化钠、水分、氨基酸的含量，以百分含量（％）表示。

Ａ.1.２微量元素的含量，以每千克（升）饲料中含有某

元素的质量表示。如：g/kg、mg/kg、μg/kg，或 g/L、mg/L、

μg/L。

Ａ.１.3 药物饲料添加剂和维生素含量，以每千克（升）

饲料中含药物或维生素的质量，或以表示生物效价的国际单

位（IU）表示。如：g/kg、mg/kg、μg/kg、IU/kg,或 g/L、

mg/L、μg/L、IU,/L。

Ａ.2 饲料添加剂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计量单位

Ａ.2.1 酶制剂饲料添加剂的含量，以每千克（升）产品

中含酶活性单位表示，或以每克（毫升）产品中含酶活性单

位表示。如：U/ kg、U/L，或 U/g、U/ml。

Ａ.2.2 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含量，以每千克（升）产品

中含微生物的菌落数或个数表示，或以每克（毫升）产品中

含微生物的菌落数或个数表示。如：CFU/ kg、个/ kg、CFU/ L、



个/L，或 CFU/ g、个/g、CFU/mL、个/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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